附表２ 
国家支持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受理和承担机构（或部门）代码表
	序号
	受理和承担机构
	代码

	1.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
	00

	2.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鉴定一室
	01

	3.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鉴定二室
	02

	4.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鉴定三室
	03

	5.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植保机械专业站
	04

	6.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海洋捕捞与养殖机械专业站
	05

	7. 
	黑龙江省农垦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06

	8. 
	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
	11

	9. 
	天津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12

	10. 
	河北省农业机械鉴定监理总站
	13

	11. 
	山西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14

	12.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牧机鉴定站）
	15

	13. 
	辽宁省农业机械鉴定站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饲料粮油加工机械鉴定站）
	21

	14. 
	吉林省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吉林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22

	15. 
	黑龙江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23

	16. 
	上海市农业机械鉴定推广站
	31

	17. 
	江苏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32

	18. 
	浙江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总站
	33

	19. 
	安徽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34

	20. 
	山东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37

	21. 
	河南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41

	22. 
	湖北省农业机械鉴定站
	42

	23. 
	湖南省农业机械鉴定站
	43

	24. 
	广东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44

	25.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
	45

	26. 
	重庆市农业机械鉴定站（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排灌机械专业站）
	50

	27. 
	四川省农业机械鉴定站
	51

	28. 
	贵州省农业机械质量鉴定站
	52

	29. 
	陕西省农业机械鉴定推广总站
	61

	30. 
	甘肃省农业机械质量管理总站
	62

	31.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机械鉴定检验站
	64

	3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牧业机械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站
	65


 注：1.机构名称如有变化，代码不变；
     2.如有新增的机构，代码为所在行政区域代码的前两位。
[bookmark: _GoBack]
